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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是國家安定基石的認知，足資台灣借鏡。 

四、不可諱言，舉凡軍人福利、退輔照顧、工作環境、軍人形象等因素，都是影響志願役人員

招募成效主因。國防部及退輔會已經分別就「軍職生涯規劃」及「役後輔導發展」兩個面

向，提出了相當完整的制度規劃；未來如何獲得其他部會的配合、爭取全民的支持，應是

努力重點之一。我國當前面對之安全威脅、領土爭議，明顯超出美國，但相形之下；政府

對軍人重視的程度就遠不如美國或世界其他強國，若政府當局不真正深體軍人是國家安定

基石的認知最重要的力量，沒有國防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的警惕，面對所謂社會轉型正義

，又一昧討好輿論而對退役軍人落井下石，旁觀者清，類此攸關國家安全與整體發展重大

政策的募兵制能否成功？恐值主政者剴切深思！ 

（二十六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針對現行結婚新人改為登記制後，須至新

人雙方其中一方「戶籍所在地」戶政事務所登記，不同辦理

身分證到任一戶政事務所皆能辦理便利，衍生不便。故基於

鼓勵婚育立場，且依現行戶政系統資訊化程度，應更改此一

制度，即比照身分證辦理方式，即開放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

皆可辦理登記結婚，以利便民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配合《民法》修正，2008 年 5 月 23 日起，結婚新人到戶政事務所登記後才生效（亦即改為

登記制）。很多新人在婚禮接受親友祝褔後到戶政事務所登記時，才發現結婚登記居然要

到新人雙方其中一方「戶籍所在地」戶政事務所登記，不像辦身分證到任一戶政事務所皆

能辦理。為完成登記，新人們只能再跑一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登記，衍生不便。 

二、舉如民眾在外租屋者，房東不讓他們把戶籍遷至租屋處，倘為結婚登記須另外再多跑一趟

，「政府說要鼓勵婚育，卻連登記結婚的基本服務都不提供，實在有點扯！」，故基於便

民、鼓勵婚育立場，開放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「應是很容易做到的事，沒必要做

這麼多限制」，且以現在政府資訊化程度，戶政系統都全國連線，應可更便民。 

（二十七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針對農委會提出老農津貼請領改革方案，

其立意雖為良善，但亦需要有相關配套方案，舉如對已投保

農保者但未滿 15 年者如何確保其請領資格，亦應有相關配套

，方符保障農民的真正意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老農津貼發放浮濫，嚴重排擠預算。農委會日前拍板提高老農津貼請領資格，未來若要領


